
新颖性

一、不具备新颖性

（一）独权（和从权）相对于现有技术不具有新颖性

1. 独权（8 分）

（1）新颖性定义：A22.2，没分数。

（2）时间对比——现有技术：2分。

（3）特征对比：2分。

（4）四个相同：2分。

（5）引法条：2 分。

2. 从权（最多 4 分）

（1）附加技术特征对比：2分
（2）引法条：2 分

（二）独权相对于抵触申请不具有新颖性

（1）新颖性定义：没分

（2）时间对比——申请在先公开在后：2分（“抵触申请”4 个字写在这，扣分）

（3）特征对比：2分
（4）四个相同——抵触申请：2分
（5）引法条：2
二、具备新颖性

（一）简述——适合撰写权利要求后回答问题

1.独权（2*N 分：每个对比文件 2 分）

（1）没有公开的技术特征

（2）引法条

2.从权（2 分）

（一）详述——修改后的权利要求，适合答复审查意见、无效答辩意见

——每个对比文件要一一论述

（1）公开的技术特征

（2）没有公开的技术特征

（3）引法条

（二）详述——修改后的权利要求，适合答复审查意见、无效答辩意见

——每个对比文件要一一论述

1.独权

（1）公开的技术特征

（2）没有公开的技术特征

（3）引法条

3.从权（2 分）

创造性

一、不具备创造性（18 - 20 分）

——题型：新申请的权利要求分析、无效请求书撰写、无效请求分析

（一）独权 1 无创、从权 2 无创

——少见，只有 2016 年

1. 独权 1 无创

（1）创造性定义：A22.3，没分



（2）时间对比——现有技术

（3）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 1
——技术领域、技术问题、技术特征

（4）第一次特征对比

——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技术特征和没有公开的技术特征

（5）区别技术特征和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6）第二次特征对比

——对比文件 2 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且作用相同

（7）技术启示

（8）显而易见

（9）没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10）引法条：无创

2. 从权 2 无创

（1）从权 2 的附加技术特征

（2）对比文件 2 公开的技术特征

（3）作用相同

（4）引法条：在独权 1 无创的情况下，从权 2 无创

（二）权 1 因现有技术无新、权 2 无创

——与（一）的唯一区别：第一次特征对比

（三）权 1 因抵触申请无新、权 2 无创

二、具备创造性

（一）区别特征未公开

1. 独权

（1）创造性定义：没分

（2）时间对比——现有技术

（3）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 1
（4）区别技术特征和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5）对比文件 1 没有解决问题，也不存在启示

（6）对比文件 2 也不存在任何启示

（7）非显而易见——（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8）有益的技术效果——（显著的）进步

（9）引法条

2. 从权

（二）区别特征公开，但作用不同

（1）创造性定义：没分

（2）时间对比——现有技术

（3）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 1
（4）第一次特征对比：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没公开的特征

（5）区别技术特征和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6）第二次特征对比

——对比文件 2 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但是作用不同

（7）未给出技术启示

（8）非显而易见——（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9）有益的技术效果——（显著的）进步



（10）引法条：创造性

独权缺必特

一、三种原因

（1）缺部件连接关系

（2）缺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部件，部件属于现有技术

（3）缺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部件，部件属于能为发明带来新颖性、创造性的特征。

二、模板

（1）法条：R20.2
（2）不符合，原因如下

（3）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4）说明书记载的技术手段

（5）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6）未记载

（7）引法条

不清楚

一、三种原因

（1）缺乏引用基础

（2）主题名称不一致（最好引用 R22.1 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3）“最好是”、“例如”

二、模板

1.缺乏引用基础

（1）法条：A26.4：没分

（2）从权的附加技术特征

（3）其引用的权利要求没有出现

（4）保护范围不清楚（落脚点）

（5）引法条

2. “最好是”、“例如”

（1）法条：A26.4：没分

（2）从权的附加技术特征

（3）“最好是”“例如”连接上、下位概念

（4）保护范围不清楚（落脚点）

（5）引法条

主题名称不一致

（1）法条：R22.1
（2）从权的主题名称

（3）引用的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

（4）不一致

（5）引法条、

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10 分，失分率高）

一、判断要点



——在权利要求概括的范围内找不能解决技术问题的反例

二、模板

（1）法条：A26.4
（2）不符合规定

（3）说明书记载的技术手段中限定的某种必须条件

（4）权利要求 2 没有限定上述条件

（5）权 2 的技术方案涵盖了无法解决技术问题的情形

（6）引法条（落脚点：概括了较宽的保护范围）

不是技术方案（4 分）

（1）法条：A2.2/A2.3
（2）不符合规定，原因如下：

（3）（就题分析）权 2 的主题，该主题不涉及 ，仅涉及

（4）不是技术特征，

（5）未利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

（6）未取得技术效果

（7）不构成技术方案

（8）引法条

不授予专利权的主题（4 分）

（1）法条：A25.1
（2）权 2 要求保护的主题，属于 A25 中的某一种

（3）引法条

权利要求的撰写

分案申请

一、套路

解决几个技术问题，至少分几个案子

二、两种原因

1. 并列发明点

2. 并列实施例无法概括

三、模板（8-10 分）

（1）相对于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为，技术问题。（1 分）

（2）相对于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技术问题。（1 分）

（3）既不相同，也不相应，彼此之间在技术上也无相互关联，

（4）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2 分）

（5）一个总的发明构思，（2 分）

（6）单一性，两件专利申请（2 分）

权利要求的概括

一、套路

——多个实施例概括

1. 功能性概括

（1）具有 功能的装置/部件/结构



（2）能够 （只写功能）

2. 上位概括

（3）用部件的上位名称代替具体部件

（4）省略具体结构

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

一、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组成

1. 通知书正文一般只给出实质性缺陷，要求考生自行发现形式缺陷

2. 实质性缺陷包括：

3. 形式缺陷包括：

二、修改权利要求时注意的问题

1. R51.3：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2. A33：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3. 形式缺陷，无论通知书是否指出，都要修改。

三、意见陈述书的撰写

（一）起始段

（二）修改说明

1. 针对哪个缺陷进行的修改

2. 怎样进行的修改

3. 修改的依据

4. 引法条：A33 和 R51.3
（三）针对通知书指出的实质性缺陷陈述意见

（四）结尾段

无效宣告请求书的撰写

一、法条

1. A45
2. R65.1
二、解题步骤

1. 证据核实

（1）时间上：现有技术 / 申请在先公开（公告）在后

（2）内容上：是否抵触申请（四相同，主要是技术方案实质相同）

不构成抵触申请的对比文件不能作为证据

（3）有无需要核对优先权的情况

三、撰写格式

1. 起始部分

2. 正文部分

3. 结论部分

针对无效宣告请求书的意见陈述书

一、法条和套路

（一）法条

1. R65.2：无效理由

2. A33：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3. R69：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

（二）套路

1. 证据必须核实

（1）证据提交的时间

①提出无效请求之日提交的证据

②补充的理由或者证据——是否在提出无效请求之日起 1 个月内

（2）优先权问题

①给优先权文件的，需要核实优先权

②只给了优先权日，

——假设优先权成立

——假设优先权不成立

（3）证据的时间和内容

①现有技术

②申请在先、公开在后—（内容）—抵触申请——评新

—（内容）—非抵触申请——证据作废

2. 理由绝对有问题

3. 修改仅限于权利要求书

二、对专利文件的修改

1. 修改原则

2. 修改方式

（1）权利要求的删除

（2）技术方案的删除

（3）权利要求的进一步

3. 修改方式的限制

三、针对无效请求书的意见陈述书的撰写

（一）起始段——写明涉案专利

（二）分析无效理由和证据提交时间

1. 理由——确定无效理由是否为 R65.2 规定的无效理由，如不是，采用如下语段：

2. 证据提交时间——确定证据提出时间是否符合规定，不符合，采用如下语段：

（三）无效宣告理由的评述——若无效宣告理由评述存在缺陷，采用如下语段

1. 新颖性

（1）Case 1：证据的公开时间有问题，不构成现有技术/抵触申请

（2）Case 2：证据没有公开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

（3）Case 3：证据或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认定错误

（4）Case 4：新颖性评述没有采用单独对比原则

2. 创造性

（1）Case 1：证据的公开时间有问题，不构成现有技术

（2）Case2：相对于证据具备创造性

（四）修改说明

（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的论述

（六）结尾段


